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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气候变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正使小岛屿国家面临国土被淹没的生存危机。然而，现
行国际法体系难以为此提供有效救济。“澳图盟约”作为首个以双边条约形式回应气候移民保护
需求的国家实践，展现出三重规范价值：以条约形式承认图瓦卢的主权存续；将发达国家的模糊
适应义务具体化；提供了国际合作新路径。在习惯国际法形成历史上，存在长期实践积累的传统
模式与重大事件催化的加速模式，澳图盟约的先行实践、气候问题紧迫性以及国际机构促进多边
共识，共同使得该盟约具备向国际习惯法演进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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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0 引言

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等环境问
题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剧。《Nature》研究
显示，在高排放情景下，每年将有近 3000 平方
公里土地被淹没，超过一半的全球三角洲正在
下沉，影响数亿人口。当国土面临消失的威胁，
家园不再宜居，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人们将面临
无处可去的生存危机，国际法亦面临着如何回
应这一人权挑战的制度命题。

1 气候移民的界定和国际法保护困境1 气候移民的界定和国际法保护困境

气候移民概念可追溯至环境移民和环境难
民。为避免难民一词在国际法上的特定含义带
来的混淆，国际社会逐渐转向使用环境移民。
随着气候变化议题兴起，气候移民从中分化出
来。2019 年国际移民组织将其界定为因海平面
上升、极端天气等气候变化相关环境变化而被
迫迁移的人。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对象限定
于气候移民，并在这一概念框架下展开后续分
析。

当前，对于人口跨国流动的相关国际规定，
以普遍人权保护体系为基础，形成了针对难民
和移民的专门保护体系。这些看似相关的法律
框架，或因定义要件的不兼容，或因流动需以
被动性为前提，或因保护机制的滞后性，均难
以对气候移民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1] 2023 年
澳大利亚与图瓦卢签署的《澳图睦邻友好联盟
条约》（以下简称：“澳图盟约”）被认为是
世界上首个为应对气候变化影响而缔结的移民
安置条约。[2] 本文将从澳图盟约入手，客观分
析其对未来气候移民人权保护的借鉴意义。并
在此基础上探讨为何这一双边实践具有形成习
惯国际法的潜力。

2 澳图盟约的规范价值与实践启示2 澳图盟约的规范价值与实践启示

面对国际法上的制度空白，澳大利亚与图
瓦卢签订澳图盟约，以双边条约的形式回应了
气候移民问题，具有承认国家主权、落实适应
义务、提供合作路径三重价值。其规范价值为
形成国际习惯法提供了先行实践典范，有利于
促进多边法律共识的形成。

2.1 承认了图瓦卢作为主权国家的存续2.1 承认了图瓦卢作为主权国家的存续

根据 1933 年《蒙得维的亚国家权利与义务
公约》第 1 条的规定，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应
具备固定的居民、确定的领土、政府以及与他
国交往的能力四项要件。虽然国际法上的“领
土”是陆地领土、内水和领海以及其上的领空
在内的集合概念，但是《海洋法公约》明确内水、
领海等范围要依据陆地领土来确认。如果海平
面上升淹没图瓦卢国家的陆地领土，意味着其
将不再符合国际法上的国家。

在此背景下，澳图盟约迈出了重要一步：
明确承认图瓦卢作为主权国家的存续。澳图盟
约第二条第二款 b 项指出：“尽管受到气候变
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图瓦卢的国家地
位和主权仍将继续，其固有的权利和义务也将
继续得到维护；” 这符合小岛屿国家及其国民
的期望，也与国际法委员会“与海平面上升相
关的国际法问题”研究组的核心论点一致：国
家一旦建立，其地位具有延续性。

当前，学界对于澳图盟约存在争议，认为
澳大利亚可能会损害图瓦卢的国家主权。首先，
有学者认为盟约第四条的实质是“主权换人权”。
澳大利亚获得图瓦卢的国内安全参与权，将会
限制图瓦卢与其他国家或实体的谈判与合作。[3]

其次，尽管小岛屿国家的领土陆地可能消失，
但海洋权利的“维持论”在当前的论战中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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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上风，图瓦卢的海洋权益将会是一笔丰厚
的资产。大国通过合作的方式强化对小岛屿国
家的控制，最终攫取其海洋权利。[4] 对于上述
问题，加强多边合作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面对
家园消失，移民是岛屿国家的最佳办法。如果
加强多边合作，大国之间将形成制衡效果，很
大程度上维护岛屿国家的国家主权和气候移民
的合法人权。

2.2 落实了发达国家的适应援助义务2.2 落实了发达国家的适应援助义务

国际气候法框架下，发达国家的“适应援助”
义务长期未落实。早期科学水平不足，人们认
为适应和缓解是互斥策略。[5]2015 年《巴黎协定》
虽将适应与减缓置于同等优先级，但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 2024 年报告显示，适应性资金缺口仍
巨大。在这一背景下，澳图盟约彰显了其突破
性意义。盟约第 2 条承诺帮助图瓦卢公民安全
且有尊严地留在国内，澳大利亚更承诺资助其
主岛的沿海适应项目。这些内容都体现了适应
援助义务，为国际法上的国家实践提供了很好
的借鉴。

有学者认为澳大利亚想通过对图瓦卢的人
权保障回避减排义务。对此需明确：“减缓”与“适
应”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义务，不能因未规定“减
缓”而否定“适应”的意义；面对海平面上升，
条约保护气候移民人权的客观效果比主观动机
更重要。澳图盟约落实了适应援助义务，行为
上值得借鉴和提倡。

2.3 提供了气候移民保护的国际合作新路径2.3 提供了气候移民保护的国际合作新路径

从个人诉讼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泰提奥塔
案还是葡萄牙儿童诉 33 国案，气候移民的诉求
均难获支持。从国家实践的角度来看，过去对
于气候移民的保护政策均有一定的局限性。新
西兰移民政策因限制条件过多保护程度不足；
2016 年《澳大利亚太平洋劳动框架》无法覆盖
最脆弱群体。反观澳图盟约则为气候移民提供
了新路径，其不仅没有对图瓦卢的气候移民强
加条件限制，还配套了“一揽子支持计划”，
包括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领域，以及澳大
利亚对图瓦卢国内气候适应项目的援助。

有学者提出，澳图盟约的签订目的是平衡、
冲抵甚至遏制中国在太平洋区域的影响力，牵
制中国的海洋活动。此风险不可否认，但对待
全球性的气候移民人权保护问题，应当树立整
体系统观，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 澳图盟约推广为国际习惯法的路径探讨3 澳图盟约推广为国际习惯法的路径探讨

国际法委员会在 2018 年通过的《习惯国际
法的识别》中指出，习惯国际法的形成需要同
时满足两个要件：国家实践与法律确信。国家

实践必须具有广泛性、代表性和一贯性，而法
律确信则体现为各国将该实践接受为法律的主
观认知。在国际习惯法历史上存在传统和加速
两种形成模式。本章将通过分析这两种模式，
提出澳图盟约中的人权保护条款推广为国际习
惯法的可行路径。

3.1 国际习惯法的两种形成模式3.1 国际习惯法的两种形成模式

在探讨澳图盟约如何从双边实践推广为习
惯国际法之前，有必要首先回顾总结目前已经
被认可的习惯国际法的形成模式。总的来看有
长期实践积累后形成法律确信的传统模式和重
大事件催化下的加速模式。

传统模式：长期国家实践后慢慢形成法律
确信，最终在判例或公约中得到确认。[6] 例如
国家豁免权，1604 年由格劳秀斯在《捕获法》
中提出，国际法院在 2012 年国家司法豁免权案
中明确，历经数百年实践最终成为公认的习惯
法规则。传统模式强调先行实践的示范和广泛
的国家实践，由此慢慢形成一致的法律确信，
最终由公约或国际判例确认。加速模式：法律
确信先于国家实践形成。一种是国家的单边实
践得到广泛认可并效仿后，在判例或公约中得
到确认。另一种被学术界称为“即时习惯法”，
是因为重大事件的发生使既有法律框架无法应
对新挑战，在被国际组织决议确认后推广实践。[7]

大陆架制度是第一种的典例，前后仅经历十余
年。第二种的典例是外层空间法原则，1957 年
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1963 年联合国大
会通过系列决议，立即确立外层空间不得据为
己有、应为全人类共同利益使用等原则。从加
速模式可见，国际习惯法的催化剂主要有：格
劳秀斯时刻；地缘政治；国际司法与政治机构
的推动。[8]

3.2 先行实践推动国家实践扩散3.2 先行实践推动国家实践扩散

作为首个保护气候移民的国家实践，澳图
盟约具有“先行实践”的示范意义。正如杜鲁
门公告虽然是单边声明，但其为后续国家提供
了可效仿的范本。2023 年通过了《关于气候变
化相关海平面上升背景下国家地位连续性和人
员保护的宣言》为区域共识奠定了合作基础。
国际法是通过具体的国家行动发展的，每一项
承认气候流离失所的条约，都构成了朝向习惯
国际法逐步形成的一步。若其他国家效仿此模
式，并逐步形成统一的多边法律共识，则该国
际习惯法有望形成。

3.3 紧迫性和国际机构的催化作用3.3 紧迫性和国际机构的催化作用

气候变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危机，特别是
小岛屿国家面临的生存威胁，正在创造国际法
发展的新格劳秀斯时刻。正如外层空间法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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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发射后各国普遍意识到需要一套法律规则，
这种紧迫性驱动了法律确信先行。

国际法委员会 2016 年通过的《发生灾害时
的人员保护条款草案》第 3 条 (a) 款将“灾害”
采取了宽泛定义。基于 ILC 2016 年条款草案，
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正在推动谈判促进多边
共识。国际法学者发表的政策简报中建议条约
应：明确承认流离失所风险、计划性撤离和搬
迁的保护作用、国家对流离失所者的人权保护
义务、跨境撤离和人道主义签证是国际合作的
重要形式。这些表明了一个极强的信号：国际
社会正在促进多边层面形成法律共识。 

4 结语4 结语

面对气候变化引发的生存危机，国际法保

护的制度困境，澳图盟约率先回应了气候移民
保护需求。其肯定了国家地位在领土丧失后的
延续性、将模糊的适应援助义务转化为具体可
执行的承诺、开创了气候移民的保护模式。尽
管该双边条约存在风险，但其对于小岛屿国家
人民的救助不可否认。诚然，一个双边条约远
达不到习惯法所需的广泛性要求，但今日的双
边例外可能成为明日的普遍习惯。澳图盟约的
价值不在于它本身创造了多少保护，而在于它
为后续国家提供了可效仿的范本。当更多国家
效仿这一模式，当更多的多边协议积累成区域
共识，当国际组织的规范整合凝聚成普遍法律
确信，气候移民保护的习惯国际法将从澳图盟
约这一起点，走向更广阔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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